
GE.23-00652 (C) 160223 010323  

通过负责任行为准则、规则和原则 

减少空间威胁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 

2023 年 1 月 30 日至 2 月 3 日，日内瓦 

议程项目 6(c) 

审议大会 A/RES/76/231 号决议第 5 段所载问题 

就与国家对空间系统的威胁有关的负责任行为的 

可能准则、规则和原则，包括酌情就这些准则、 

规则和原则将如何有助于谈判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 

包括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文书，提出建议 

  关于与国家对空间系统的威胁有关的负责任行为的可能准

则、规则和原则的建议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菲律宾共和国提交 

1. 负责任行为原则可以为防止外空军备竞赛方面的努力提供支持。规定空间负

责任行为原则的目的，是加强空间活动的安全，防止误会、误解和误判，并减少

意外升级的风险。这些原则作为初步步骤，反映了国际社会想要切实地找到加强

空间安全的途径的期望。 

2. 安全和安保对于维持外空这个和平、安全、稳定、可靠和可持续的环境以造

福人类来说同样十分重要。虽然遵守《外层空间活动长期可持续性准则》(《外

空活动可持续性准则》)等确保安全方面的最佳做法是利用和自由进入空间的基

本要求，但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时期，负责任的国家行为原则必须超越并处理安

全方面。规定这些原则对于确立一种据以对照国家活动的共同谅解以及如何应对

被认为不负责任的行为来说至关重要。 

3. 这些负责任行为原则不同于也不妨碍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规范。在这方面，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1967 年《关于各国探测及使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

活动所应遵守原则的条约》(《外空条约》)第九条所载“充分注意”概念尤为重

要。充分注意的义务并不构成对国家行为的全面限制，但同时也不允许国家只是

注意到其他国家的权利而仍然为所欲为。 

4. 这项义务的适用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所涉权利和义务的性质、其重要性，预

期损害的程度，想要开展的活动的性质和重要性以及是否有替代办法。在这方

面，负责任行为规则可以为现行空间法的适用方面的国家实践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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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二届会议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菲律宾共和国曾

提出一份工作文件，该文件对外空面临的威胁和安全风险作了分析。德意志联邦

共和国和菲律宾共和国这次提交的联合工作文件以前述文件及收到的反馈为基

础，力求提出一套非指令性的初步原则和建议。两国认为，这些原则和建议可以

有效应对和减轻以前确定的威胁和安全风险。 

 一. 负责任行为原则 

6. 作为初步步骤，有必要明确和讨论可构成外空负责任行为的基础的基本原

则。这些原则有助于确定今后的规范的范围，并为原则上接受这些规范创造条

件。这些考虑只是在和平时期适用，因为武装冲突时期适用的是国际人道法。 

• 不进行破坏性直升式反卫星试验：各国应当承诺不进行破坏性直升式

反卫星导弹试验。经验表明，这种试验会产生大量空间碎片，危及其

他国家的载人和无人空间系统。联合国大会第 A/C.1/77/L.62 号决议的

通过表明人们广泛赞同作出一项普遍承诺，不进行破坏性直升式反卫

星导弹试验。 

• 不进行动能反空间能力试验，也不使用此种能力：各国不应当进行针

对卫星和其他空间系统的共轨动能反空间能力试验，也不应当针对卫

星和其他空间系统使用或威胁使用此种能力。这包括但不限于故意让

卫星与另一颗卫星相撞，或实际迫使另一颗卫星中断正常运行或进行

躲避，用机械臂对其他卫星造成损害，向其射程内的其他卫星发射射

弹或类似物体。 

• 进行交会(对接)操作需征得同意：各国不应当进行或有意支持与另一国

空间系统的交会(对接)操作，除非受影响国家事先同意。各国应在进行

此类操作之前向受影响国家提交申请，以征得其同意。通知应至少列

明操作计划进行的时间以及操作轨迹和目的等。 

• 进行抵近操作方面的考虑因素：各国不应当进行或有意支持会损害另

一国空间系统安全运行的抵近操作。各国应设法在操作方面尽最大可

能透明，避免含糊不清，以免其他国家误将操作视为威胁。 

• 不干扰其他空间系统：各国不应当开展或有意支持会导致失去对另一

国空间系统的操作控制或对这些系统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或致使其永

久丧失的活动(例如通过网络、电磁或激光干扰等)。 

• 不干扰天基关键服务：各国不应当开展或有意支持会损害对公众至关

重要的天基服务的提供以及会对平民造成严重影响甚至伤害的活动(例

如通过网络、电磁或激光干扰等)。具体而言，它们不应干扰或损害定

位、导航和定时(PNT)信号从空间的提供。各国不应当损害战略稳定和

预警所需天基服务的提供。 

• 发射导弹和空间运载火箭方面的考虑因素：各国发射导弹和空间运载

火箭时，应当尽最大可能确保卫星和载人空间站及其他空间系统的安

全运行。在发射空间运载火箭时，发射国应当发出发射前通知，并事

先与可能受影响的国家，包括被确定为发射产生的重返大气层碎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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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级火箭)的潜在坠落区的国家进行协调。这些碎片可能对人员造成伤

害，也可能损坏或毁坏财产。还大力鼓励各国遵守《防止弹道导弹扩

散海牙行为准则》，该准则鼓励在导弹发射方面体现出透明度。 

 二. 建立信任和信心的措施 

7. 在保持空间的和平利用的义务方面，各国应始终遵守善治的最高标准。此类

标准应包括透明度、责任和问责措施。上文明确的负责任行为原则需要通过建立

信任和信心方面的现行和今后的措施加以实施。 

8. 为此，现行公约和制度――尤其是《外空条约》、《联合国射入外层空间物

体登记册》、《防止弹道导弹扩散海牙行为准则》和导弹技术管制制度――的潜

力应当加以利用并进一步得到加强。铭记外层空间活动中的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

施问题政府专家组的报告(联合国大会 A/68/189)所载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进

一步的措施可包括： 

• 透明度和信息共享：在不妨碍核心国家安全利益的前提下，各国应当

设法公开国家空间安全政策、战略和理论。各国应当尽最大可能共享

开放的空间态势感知数据和目录，因为它们的数据可为观察其他国家

的空间活动和确定可能不符合负责任行为原则的型态提供基础。 

• 消除冲突的共同机制：各国应当与国家联络点建立消除冲突的共同机

制，从而能够迅速与另一国联系和协调，并澄清和解决安保和安全问

题。这一消除冲突的措施将减少各国间误解和误判的风险。 

• 国家间通信和通知网络：各国应当就可能对其他国家的利益产生影响

的外空活动的开展与其他国家建立长期通信渠道。它们应当通过这些

渠道及时发布通知，其中包含关于其相关空间活动的充分信息。 

• 收集、确立和利用透明度方面的最佳做法：当前空间行动的最佳做

法，包括以前的联合国论坛和其他国际论坛和私营部门空间行为者的

最佳做法，以及网络或海上安全等具有某些相似性的其他领域的最佳

做法，应当得到收集和讨论，重点是这些最佳做法对空间安全的影

响。 

• 国家一级私营部门空间行为者的参与：私营部门空间行为者在探索和

利用外层空间方面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各国应采取和实施适当的

措施，包括建立监管和监督框架，以确保本国私营部门空间行为者遵

循国际商定的负责任行为原则。执行措施应当得到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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